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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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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窗及舷窗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除耐火系列以外的各类船用窗和舷窗的认可和产品检验，但对

公约要求以外的窗也可参考适用的标准进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1966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的 1988 年议定书附则 B 修正案附则 I

第 23 条 

（2）  ISO 3903-2012 Ships and marine technology - Ships' ordinary 

rectangular windows 

（3）  ISO 1751-2012 Ships and marine technology.- Ships' side scuttles 

（4）  1974 年 SOLAS 公约及其修正案第 II-1 章第 3-12 条 

（5）  IMO MSC.337(91)《船上噪声等级规则》 

（6）  中国船级社《船舶及产品噪声控制与检测指南》第 3 篇第 4 章 

3  术语及定义 

（1）  舷窗：面积不超过 0.16m
2 的圆形或椭圆形开口。 

（2）  窗：一般呈方形的开口，在其每个角隅具有一个与方窗尺度相

适应的圆弧过渡，以及面积超过 0.16m
2 的圆形或椭圆形开口。 

（3）  公称尺寸：舷窗和窗透光部分的尺寸。 

（4）  紧固件：保证舷窗和窗强度及密性的圆孔铰链和锁紧装置中的

活节螺栓的总称，长圆型铰链孔不得计作紧固件。 

（5）  窗座：用螺栓或焊接固定在结构上的基本框架。 

（6）  窗框：用来镶嵌可开式窗及舷窗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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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玻璃压框：用来固定可开式窗扇框或固定式主窗框上玻璃板的

框架。 

4  窗和舷窗的分类 

（1）  系列：窗和舷窗可分为一般系列（N）、耐火系列（P）、电加温

系列（H） 

（2）  类型：窗分为重型（E）和轻型（F）；舷窗分为重型（A）、中

型（B）、轻型（C） 

（3）  结构形式：窗和舷窗按开启形式分为可开式和固定式；按安装

形式分为焊接式和螺栓式。 

5  图纸资料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  产品总装配图 

（2）  舷窗风暴盖/窗护窗盖结构图（适用时） 

（3）  紧固件图 

（4）  窗座结构图 

（5）  窗框结构图（适用时） 

（6）  玻璃压框结构图（适用时） 

（7）  主要零部件材料一览表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7  技术条件 

（1）  产品的设计和技术要求应符合本指南第 2 条提及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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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焊接式的窗和舷窗的窗座应采用 CCS 认可的钢材或其他等

效材料制造。 

（3）  窗和舷窗所用的玻璃应为认可工厂生产的认可范围内产品。 

（4）  窗和舷窗的密封垫料应符合 CB/T3873-1999 的要求。 

（5）  船用窗和舷窗的产品审图应结合具体对应的船舶批准图纸进行

为宜；未结合船舶图纸进行的产品审图，按此进行制作的产品

应在产品证书中备注说明其适用性应经现场验船师批准确认。 

8  型式试验 

如工厂要求进行船用窗或舷窗的型式认可时，可按本条执行。 

8.1  典型试样的选取 

按不同类型系列、结构型式及主要结构材质制作的窗或舷窗分别选取一件最

大规格（公称尺寸）的产品作为典型样品。 

8.2  型式试验项目及要求 

型式试验项目                                表 1 

序号   检验/试验项目  检验/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1 原材料检验 审核验证原材料质量证明书 

主要需要附有钢材、铝合金、玻璃、

密封橡胶、铰链螺栓的质量证明书

或合格证明，其性能需满足本指南

第 5条中的相关要求 

2       外观质量检查 目测 
不允许有毛刺和裂纹现象存在，外

型应平整光洁，表面无明显缺陷。 

3 尺寸测量 
用计量合格的量具对产品进

行尺寸测量 

测量结果应符合图纸和标准中尺

寸及公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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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检验/试验项目  检验/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4 
启闭试验（适用

于可开式结构）  
对舷窗/窗进行开启、关闭试验 

开启方向与其标志方向一

致。能正常关闭，开启应灵

活，无过紧过松现象。 

5 冲水试验 

将舷窗/窗及护窗盖安装在模拟

舱壁上，用喷嘴直径不小于

12.5mm ，喷嘴处压力至少为 

0.25Mpa,冲水距离不大于 1.5m，

对其进行冲水，持续时间至少为 

3 分钟。 

被检部位应无水珠或水迹等

漏水现象 

6 水压试验 

将舷窗/窗安装在专用液压试验

箱上， 

舷窗的试验压力： 

型

式 

试验压力（KPa） 

装上玻璃但

打开风暴盖 

不装玻璃但

关闭风暴盖 

A 150 100 

B 75 50 

C 35 -- 

窗的试验压力：25 KPa； 

保压时间至少为 1min。 

被检部位应无水珠或水迹等

漏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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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检验/试验项目  检验/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7 机械强度试验 

舷窗： 

舷窗不装玻璃关闭风暴盖平置于

刚性试验架上，试验机冲头应置

于风暴盖可能与海水直接接触的

一面的中心位置，视风暴盖结构

需要，可在冲头与风暴盖之间垫

一块直径为 100mm，厚度为 10mm

的钢板，施加试验载荷 A 型：

240kPa，B 型：120kPa，保持至

少 5s，卸载后测量风暴盖的永久

变形。 

窗： 

将窗置于刚性试验架上，窗座与

试验架支撑面之间垫厚度2mm 的

橡胶垫料，定位牢固 ，然后用适

当的方法，按 E型：75kPa，F型：

35kPa，对窗施加均布载荷，保持

1min，然后观察窗的变形情况。 

舷窗：试验后风暴盖的永久

变形应不超过舷窗公称尺寸

的 1%； 

窗：试验后无明显永久变形。 

8 
空气声隔声指数

测试 

为满足 MSC.337(91)《船上噪声

等级规则》第 6 章 6.2 要求的产

品应在中国船级社认可的检测和

试验机构对其进行空气声隔声指

数测试，具体测试方法见中国船

级社《船舶及产品噪声控制与检

测指南》第 3篇第 4章。 

MSC.337(91)《船上噪声等级

规则》第 6章 6.2 

9  单件/单批检验 

7.1  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规定，船用窗和舷窗可直接进行产

品检验而不必进行型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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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组批规则：相同系列、类型、结构型式及主要结构材质制作的窗或舷

窗为同一批次。 

7.3  单件/单批产品检验参照表 1 中的试验项目进行；其中： 

项目 2 逐件进行检验； 

项目 3、4 每批每种规格抽检 10%，且不少于 1 扇。出现不合格则 100%检

验； 

项目 5、6 每批抽检 10%（应包括最大规格的产品），且不少于 1 扇，。出现

不合格则再抽取双倍的数量进行试验； 

项目 7 舷窗按 A/B 型，窗按 E/F 型分别选取一扇最大规格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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